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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

刊登的《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公司第三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有關議

案的事前認可意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世礎

北京，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馮波鳴（董事長）、宋德星（副董事長）、宋嶸

（執行董事）、鄧偉棟（非執行董事）、江艦（非執行董事）、羅立（非執行董事）、

許克威（非執行董事），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泰文、孟焰、宋海清及李倩。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有关议案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作为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

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发表如下

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订立增资协议之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全程物流服务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

2、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3、综上，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泰文、孟焰、宋海清、李倩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七日


